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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標準作業流程說明

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表單、附件 作業期限

1.受理申請 凡設籍本市且領有身心障礙者證明

(手冊)者，可檢附相關文件向各區

公所社會課或本市輔具資源中心申

辦。

【（民）表 1】

桃園市身心障

礙者輔具費用

補助申請書

3 日

2.初審 1. 審查申請案件所附申請書是否填寫

完整、應備文件是否齊全及是否符

合補助規定。

2. 申請案件初審合格，並登錄全國身

心障礙福利資訊整合平台後，函轉

本市輔具資源中心複審。

無

3.補正 申請案件經初審後須補正時，通知

申請人限期辦理後再送各區公所社

會課或本市輔具資源中心初審。

無

4.退件 申請案件經審查後不符合補助規定

或申請人未如期補正時，原案申請

文件退還申請人。

無

5.複審 輔具資源中心複審申請案件所附申

請表內容是否正確、應備文件是否齊

全及是否符合補助規定，複審後不

符合補助規定時，函轉社會局身心

障礙福利科複審。

無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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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表單、附件 作業期限

6.退件 申請案件經複審後不符合補助規定

時，函復申請人核定結果並副知戶

籍所在地區公所社會課或輔具資源

中心，另原案申請文件退還戶籍所

在地區公所社會課。

無

7.核定補助 申請案件複審通過時，函知戶籍所

在地區公所社會課或輔具資源中

心，並副知申請人。

無

8.購買輔具 已核定補助申請人應於核定公文日

起 6 個月內完成購買輔具，並備妥相

關文件至各區公所社會課或本市輔

具資源中心辦理核銷請款。

無 6 個月

9.審查申請

人請款文件

1. 審查申請核銷案件應備文件是否

齊全、購置輔具是否為核定項目及

是否符合補助規定。

2. 核銷案件審查合格，並登錄全國

身心障礙福利資訊整合平台後，

函轉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科複審。

【(民)表 2】

桃園市身心障

礙者輔具費用

補助核銷請款

書

【(民)表 3】

領據

7 日

10.補正 申請核銷案件經審查後須補正時，

通知申請人限期辦理後再送各區公

所社會課或輔具資源中心審查。

無

11.退件 申請核銷案件經審查後不符合補助

規定或申請人未如期補正時，原案

申請文件退還申請人。
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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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表單、附件 作業期限

12.複審 複審申請核銷案件應備文件是否齊

全、購置輔具是否為核定項目及是否

符合補助規定。

無 12 日

13.退件 申請案件經複審後不符合補助規定

時，函復申請人核定結果並副知戶

籍所在地區公所社會課或輔具資源

中心，另原案申請文件退還戶籍所

在地區公所社會課。

無

14.核發補助

款

申請案件複審通過時，函知戶籍所

在地區公所社會課或輔具資源中

心，並副知申請人於 1 個月內核撥補

助款。

無

桃園市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申請書

受理單位: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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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
身心障礙者姓名 身 分 證 字 號 出生日期    年   月
日障 礙 類 別 障 礙 等 級□輕度 □中度 □重度 □極重度

戶 籍 地 址

聯 絡 地 址□同戶籍地址

福 利 別□一般戶□中低收入戶（最低生活費1.5倍）□低收入戶（最低生活費）

倍者）
聯 絡 電 話(日)： (夜)： (行動電話)：

應 備 文 件

□1、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印章。（正本現場查驗後歸還）
□2、委託辦理者須附受委託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印章。
□3、補助辦法附表所定各補助項目3個月內有效之診斷證明書或輔具評估報告書。（申

請人應自存輔具評估報告書影本1份以利購置輔具）
□4、其他必要證明文件、資料。

申 請 項 目

編號 申請項次(含合併項次) 項目

1

2

3

4

注 意 事 項
1.每人每 2年度以申請4項輔具補助為限（合併醫療輔具補助項次計算），計算基準舉
例：某甲於 111年申請 1項，則 112年可申請 3項；某乙於 111年申請 4項，112年
不可申請，113年則可申請4項。

2.依「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法」及「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基準表」相關規定核
予補助，未經核定即先行購買者不予補助。

代理申請委託（授權）書及切結書
1、委託人（即身障者本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【簽名及蓋章】已瞭解並將申請身
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事項，委託（授權）受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【簽名及蓋
章】代為申請，如有糾紛，概由雙方自行解決；如有虛報不實經查獲者，雙方願負相關
法律責任（受委託人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，與委託人關係        )。
2、茲具結本人(受委託人)已確實填寫（提供）上述資料無誤，且所申請項目並未超過
「每人每 2年度以申請4項輔具補助」之規定，如有不實，除停止本補助外，已撥付之款
項應全數繳回；如涉及不法者，依法辦理。

初
審
意
見

編號1：□通過 □不符：             

編號2：□通過 □不符：             

編號3：□通過 □不符：             
編號4：□通過 □不符：             

區 公 所 核 章
承辦人 課長 區長

輔具資源中心
核 章

審核人員 主管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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複
審
結
果

編號1：□通過 □不符：             

編號2：□通過 □不符：             

編號3：□通過 □不符：             
編號4：□通過 □不符：             

□專簽：不符合補助規定，但有輔具需求者

輔具資源中心核章
審核人員 主管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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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核銷請款書
受理單位: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

日

身 心 障 礙 者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   年   月   日

障 礙 類 別 障 礙 等 級 □輕度 □中度 □重度 □(新制)罕病

戶 籍 地 址

聯 絡 地 址 □同戶籍地址

福 利 別 □一般戶□中低收入戶（最低生活費 1.5倍者）□低收入戶（最低生活費 1倍者）□在學者(需檢附在學證

明)
聯 絡 電 話 (日)： (夜)： (行動電話)：

應 備 文 件

□1、審核通過核定公文影本。

□2、核定公文日期起6個月內購買之統一發票或收據正本（買受人、品名、單價、數量、金額需詳填）。

□3、輔具供應商出具保固書之影本（保固書正本由申請人留存）。保固書應載明產品規格（含身心障礙者輔具費

用補助基準表所定該項輔具之規格或功能規範內容）、型號、序號、保固年限及起迄日期（含年、月、日）、輔

具供應商行號名稱及統一編號及負責人姓名、服務電話，並應標示經中央主管機關醫療器材查驗合格之登記

字號及其他必要資訊。

□4、領據（如有塗改，請於塗改處加蓋印章）。

□5、郵局存款簿封面影本及印章。

□6、委託辦理者需檢附委託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印章。

□7、其他應備文件(依據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基準表規定須檢附之相關應備文件。)

申 請 項 目
編號 申請項次(含合併申請項次) 項目

1

2

3

4

注 意 事 項

1、若以不法行為申請或領取補助者，社會局將不予補助，已補助者將追回之。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。
2、依「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基準表」規定，未經評估及核定即先行購買者不予補助。
3、其他規定詳見衛 福部「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法」及「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基準表」。
4、 如有申請相關事宜可洽詢社會局委託辦理之輔具資源中心(電話:03-3732028、03-3683040，傳真：03-

3689107)。

代理申請委託（授權）書及切結書

1、委託人（即身障者本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簽名及蓋章】已瞭解並將要申請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，

係委託（授權）受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簽名及蓋章】代為申請，如有糾紛，概由雙方自行解決；如

有虛報不實經查獲者，雙方願負相關法律責任（受委託人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與委託人關係

)。

2、茲具結本人(受委託人)已確實購買本府核定補助之輔具並已在使用中，且填寫（提供）上述資料無誤，且所申

請項目並未超過「每人每 2年度以申請4項輔具補助」之規定，如有不實，除停止本補助外，已撥付之款項應全

數繳回；如涉及不法者，依法辦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託人/受委託人【簽名及蓋章】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初
審
意
見

編號1：□通過 □不符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編號2：□通過 □不符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編號3：□通過 □不符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編號4：□通過 □不符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區 公 所 核 章
承辦人 課長 區長

輔具資源中心核 審核人員 主管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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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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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茲     向 
  桃 園 市 政 府 領 到 身 心 障 礙 者 輔 具 費 用 補 助 款 計
  新臺幣      萬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 元 整。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具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村      路      巷      號

住址：    區      里      街      弄         

鄰      段      衖      樓

身分證字號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 公：
   聯絡電話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 宅：

中 華 民 國 　 年 　 月 　 日

(桃園市政府社會局)

黏 貼 憑 證 用 紙

傳　　票

付款憑單

金　　　　額

億 千
萬
百
萬
十
萬
萬 千 百 十 元

憑證編號 預算年度

預算科目 用途說明

經辦單位 驗收或證明、保管 登記 會計單位
機關長官或

授權代簽人

驗收或證明

保管

所得登記

財產(物)登記

(　憑　　證　　黏　　貼　　線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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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受款人

□發票(或收據)開立

廠商

□詳如受款人清單

□扣抵罰賠款      元

□轉保固金        元

□其他(請列舉並標示

金額)

編號



身心障礙者不能至郵局開戶、無法提供郵局帳號之說明書
　　

身心障礙者　　　　身分證字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茲因身體狀況

無法外出至郵局辦理開戶，以致於無法提供郵局之帳戶，懇請桃園

市政府社會局將補助款改由　　　　　　　方式撥入補助款（檢附

身心障礙者本人之帳戶）。

身心障礙者：　　　　　　簽章
帳戶（正面影本）黏貼線

中 華 民 國 　 年 　 　 月 　 　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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